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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20828-3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上訴願人因請求拆除農作物及恢復既成道路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年 5月 3日新鄉建字第 1020005260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以新竹縣新豐鄉福興段後湖子小段○○○及○○○地號

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之地主，於該土地上耕種農作物，認為阻

礙訴願人之女○○○所有座落同小段○○○之 1地號土地上建物通行

為由，於 102 年 4 月 24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其應作成令系爭土地所

有人限期 1個月內拆除農作物及恢復既成道路原狀之行政處分，經原

處分機關以 102 年 5 月 3 日新鄉建字第 1020005260 號函復訴願人，

內容略以：「查上述福興段後湖子小段○○○及○○○地號為私人所

有土地，本所並無使用權及所有權，故礙難同意所請，尚祈諒察。」

，訴願人不服，遂於 102年 6月 3日（本府收文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於次： 

一、訴願意旨略謂： 

（一）內政部 75 年 3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368907 號函釋：「查私設

道路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條所留設，或其他

依法令規定設者，既屬建築執照核發要件之一，且部分得依上

開規則同編第 2條之一計入法定空地，自不得有擅自改道或變

更形狀等情事，否則得依建築法第 90條後段規定處分之。」、

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第 1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

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

反第 73條第 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 

（二）最高行政法院 44 年判字第 11 號及最高行政法院 61 年判字第 

435號判例：「既成為公眾通行之道路，其土地之所有權，縱未

為移轉登記，而仍為私人所保留，亦不容私人在該道路上起造

任何建築物，妨礙交通。」及最高行政法院 45年判字第 8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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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件土地成為道路供公眾通行，既已歷數十年之久，自應

認為已因時效完成而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此項道路之土地

，即已成為他有公物中之公共用物。原告雖仍有其所有權，但

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

。 

（三）依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3 項：「新巷道自開闢完

成供公眾通行之日起，其土地所有權人不得為違反供公眾通行

之使用，原巷道土地所有權人於新巷道開闢供公眾通行，或將

新巷道土地完成捐獻等移轉登記手續之日起，得申請廢止原巷

道。」。 

二、答辯意旨及答辯補充意旨略謂： 

（一） 有關本所與○○○君就本案有關道路寬度行政訴訟已經由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 9 月 6 日 101 訴字第 547 號判決確定

。 

（二） 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400號解釋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

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

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

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

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

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

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之規定，提

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

同，非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乃屬當然。…」。查系

爭土地原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第三人敏

瑞公司，而並無將之提供公眾通行之行為，僅係同意○○公

司私人通行之用，且通行亦未達數十年之久，尚難認有系爭

土地成為公眾通行道路之事實，與釋字 400 號所指既成道路

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基本要件不符，故訴願人於申請書之主

張不足憑採。 

理由 

一、查訴願人於 102年 4月 24日以申請書請求原處分機關應為一定

行為之處分，而原處分機關以 102年 5月 3日新鄉建字第

1020005260號函復訴願人，內容略為：「有關台端訴請…惟查上

述後湖村後湖子小段○○○及○○○地號為私人所有土地，本所

並無使用權及所有權，故礙難同意所請，尚祈諒察。」，由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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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觀之，即原處分機關對於訴願人 102年 4月 24日之請求寓

有駁回之意思表示，該文書內容係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故訴願

人對之得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第 1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

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

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

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8款明定：「私設通路：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

出入口（共用樓梯出入口）至建築線間之通路…。」。查訴願人

主張系爭土地為既成巷道，故請求原處分機關應令系爭土地所有

人限期拆除農作物及恢復既成道路原狀，另又主張系爭土地為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8 款之私設通路，係屬建

築執照核發要件之ㄧ，應計入法定空地等。姑不論系爭土地是否

為訴願人所稱既成巷道或私設通路，惟因前開規定係屬建築管制

規定，而非道路管制規定，並未賦予訴願人有請求原處分機關作

成令系爭土地所有人限期拆除農作物及恢復既成道路原狀之請

求權，更未課予原處分機關於違反上開規定核發建築執照及使用

執照後，僭越公路或道路主管機關之權限，負有令系爭土地所有

人限期拆除農作物及恢復既成道路原狀之作為義務，是訴願人依

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第 1款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8 款主張原處分機關應令系爭土地所有人限期拆除農作物

及恢復既成道路原狀，洵屬無據。 

三、次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400號解釋（以下簡稱釋字 400號）理由

書：「…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

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

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

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

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

、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之規定，提供

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非

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乃屬當然。…」。查系爭土地原

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第三人○○公司，而並

無將之提供公眾通行之行為，僅係同意○○公司私人通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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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行亦未達數十年之久，尚難認有系爭土地成為公眾通行道路

之事實，與釋字 400號所指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基本要

件不符，故訴願人於此部之主張不足憑採。 

四、又按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現有巷道改

道後之新巷道…。」、第 3項：「新巷道自開闢完成供公眾通行之

日起，其土地所有權人不得為違反供公眾通行之使用，…。」、

第 4 條第 1 項：「本自治條例所稱現有巷道依下列各款情形認定

之：一、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二、私設通路

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眾通行同意書。三、捐獻土地為道路使

用，經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記手續者。四、本法中華民國 73 年

11 月 7 日修正公布前，曾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經主管建築

機關認定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者。」

，亦即，新巷道為現有巷道改道後所生之道路，又現有巷道應依

第 4條而為認定。查訴願人主張之系爭土地不具有公用地役關係

，該土地亦未捐獻為道路使用，故與上述規定不符，訴願人於此

部之主張，亦無足採。揆諸前揭規定，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於

法並無不合，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

訴願結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斟酌，並此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